
 

 

海洋保育署第二期海洋保育志工召募簡章 

一、緣起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推動海洋保育工作，充分運用社會人力資源及

擴大參與，提升全民對海洋生態保育與海洋資源永續之認識。 

二、需求人數及服務內容 

(一)本署第二期召募志工，各志願服務隊及服務內容如下︰ 

1. 海洋保育教育推廣：協助活動現場攤位解說、海洋保育教育主題推廣活動宣導。 

2. 海域環境維護：協助漁港清潔快速調查及海廢暫置區宣導、公民目視海漂垃圾調查及

減少海源廢棄物宣導。 

3. 海洋野生動物救援：協助海洋野生動物擱淺救援及野放。 

4. 友善釣魚宣導：協助進行開放釣點巡查及進行垂釣資源問卷調查。 

(二)志工任期間，得依個人意願向本署其他志願服務隊提出跨隊服務申請，本署將依實務運作

需求評估得否同意跨隊服務參與。 

三、志工運用方式：依各服務地區，由各地海洋保育站(勤務派遣單位)按照業務用人需要，向志願

服務隊隊長提出用人需求，並由志願服務隊隊長利用指定作業平台安排志工服務。服勤時間如

下； 

(一)定期：每月排定時段。 

(二)不定期：以電話及簡訊通知排定時間。 

四、對象資格 

(一)以十八歲以上、七十歲以下身心健康，對海洋保育相關工作具服務熱忱與興趣，並願參與

本署海洋保育志願服務之社會大眾為原則。 

(二)服務期間至少滿二年，並能全程參加志工基礎與特殊訓練課程者。每年度服務期間至少能

出勤 2次。 

五、報名 

(一)報名方式︰需同時完成書面報名及線上表單報名。 

1. 書面報名(可採郵寄或電子郵件 E-mail)： 

郵寄:請寄至 80661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25號 7樓「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綜合規

劃組 收」，並加註「第二期志工召募報名-您的姓名」。（郵寄郵戳日期為憑）。 

電子信箱 E-mail： hsiangke3331388@gmail.com。主旨請標明「第二期志工召募報名

表-您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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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線上表單報名:請完成線上表單填列(網址: 

https://reurl.cc/oZ2yvM) 

(二)報名日期︰自 112年 1 月 16日至 112年 2月 20日截止。如因特殊情形例如疫情狀況等，

本署保留修改本次召募各作業期程之權利，並將於本署官網公告。 

(三)報名表內之各項欄位均請確實填寫及勾選，相片欄位請貼上二吋脫帽正面半身相片一張，

以利初步之資格審核。 

五、甄選流程(初選、面談、值勤) 

(一)書面審查:報名截止後，依據應徵人員之報名資料進行書面資格審核，必要時面談複審，擇

優通過審核，並於 112 年 3月 2日前於本署官網公告，並以電子郵件或書面通知。 

(二)通過審查者參加基礎訓練課程及特殊訓練課程後，並簽署「海洋保育署海洋保育志工服務

約定書」，經檢覈通過，始成為本署正式志工。 

六、教育訓練 

（一）志工基礎訓練︰預定於 112 年 3月份。 

訓練內容：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志願服務經驗分享及志願服務內涵與倫理計 6小時，通過審

查者並應自行登錄「臺北 e 大數位學習網」http://elearning.taipei/申請帳號完成[志願服

務]志工基礎教育訓練(6 小時版)」學習，並請將學習紀錄從該網站直接輸出電子檔，寄至

hsiangke3331388@gmail.com。  

（二）志工特殊訓練︰主要採線上影片訓練。課程內容以培訓志工專業知能，熟悉工作環境為原則。

最低訓練總時數為 11小時。 

七、備註 

（一）本署志工服務均為無給職。 

（二）本署志願服務相關權利、義務、規定及其他未盡事宜，依本署現行「海洋保育署海洋保育志願

服務計畫」辦理。 

（三）本次志工召募係由綜合規劃組主辦，洽詢電話(07)3382057轉 262122(杜專員)或

0978875462(林經理)；亦可以 mail至 hsiangke33313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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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育署第二期海洋保育志工召募報名表 

個人基本資料 (請提供申請人近 1年

所攝彩色半身、正面、

脫帽、五官清晰、單色

背景之相片(電子檔名

請註明姓名) 

姓名  性別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服務單位  職 稱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身分證號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教育程度 
□國小(含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大學(專)  

□研究所(含以上) 

職業 

□公教人員(現職) □軍公教人員(已退休) □工商界人士  

□服務業 □自由業□家庭管理           □退休人員       

□其他： 

語言專長 

聽說皆流暢： 

□閩南語  □客家語  □英語  □日語  □原住民語    

□其他____________ 

其他專長 
□環保技術       □環境教育      □潛水 

□其他： 

報名組別 第一志願 

□海洋保育教育推廣志願服務隊 

□海域環境維護志願服務隊 

□海洋野生動物救援志願服務隊 

□友善釣魚宣導志願服務隊 



 

 

第二志願 

□海洋保育教育推廣志願服務隊 

□海域環境維護志願服務隊 

□海洋野生動物救援志願服務隊 

□友善釣魚宣導志願服務隊 

可服務地區 

(搭配本署

13海洋保育

站執勤) 

 

依第一志願之志願服務隊為準，限擇一區報名 

□宜蘭、□臺北基隆、□桃園新竹、□苗栗臺中彰化、□雲林嘉義、□臺南、□高雄、

□屏東、□花蓮、□臺東、□澎湖、□金門、□連江 

志願服務 

經歷 

(若沒有則寫無) 

是否有參與過志工隊伍或 NGO組織，若有請提供名稱及擔任角色：(字數約 300字為限) 

 

 

 

保育活動 

參與經歷 

(若沒有則寫無) 

*過去是否參予過海洋保育相關活動 ，若有請提供年份及活動名稱(大略) (字數約 300

字為限)： 

 

 

 

參與動機與

期望 

 

 

推薦人 
□有：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無 

必要時可以自行延長欄位  



 

 

個資蒐集告知及保護聲明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以下稱為本署)為保護您的個人資料，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於下列事

由與目的範圍內，說明本署及委託廠商直接或間接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當您完成報名

時，表示您同意以下內容： 

１.蒐集之目的：本署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取得您的個人資料，目的在於提供良

好服務及執行職務或業務之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您同意本署以您所提供

的個人資料確認您的身份、與您進行連絡、提供您本案之相關服務及資訊，包括後續通知等用

途。 

２.個人資料之類別：依據報名需求提供您的個人資料，包含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日期、電話、

E-MAIL、通訊地址、教育程度、職業等。 

３.個人資料使用範圍：您的個人資料用於甄試相關表單製作、甄試訊息通知及資料分析等用途及錄

取、進用後管理作業等。 

４.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及對象：您的個人資料提供本署相關單位處理利用，其保存期間依相

關法律規定或因執行業務規定必須之保存期限辦理。 

５.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予本署蒐集、處理及利用，惟您若選擇不提供，或只提供部

份/不完全/不真實/不正確個人資料予本署，或提供後向本署請求刪除部分或全部個人資料，或

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經檢舉或發現不足以確認您的身分真實性或其他個人資料冒用、盜用等情

形時，導致本署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本署有權暫時停止提供對您的服務，若有不便之處

尚請見諒。 

６.若您有任何問題請撥打專線(07)338-2057#262122(杜專員)/0978-875462(林先生)，我們將竭誠

為您服務。您已清楚瞭解此一同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本署及

委託廠商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之效果。 


